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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的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        □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的原因及方式 

 

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朱从利、赵秀娟、

马成贤于 2026 年 1月 8日与凤阳县小岗跃承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跃承合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跃承合伙受让公司 16,477,5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5%）。 

同日，跃承合伙与朱从利、马成贤签订《表决权放弃协议》，朱从利、马成

贤放弃合计持有的 19,426,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8761%）的表决权。  

本次变更完成后，跃承合伙成为公司表决权数量第一的股东、控股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由朱从利、赵秀娟变更为凤阳县财政局。 

2026年 3 月 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过户日期为 2026

年 3月 18日。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表决权股

份数量 

表决

权比

例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表决权股

份数量 

表决

权比

例 

赵秀娟 8,000,000 10.66 8,000,000 10.66 - - - - 

朱从利 26,185,000 34.88 26,185,000 34.88 19,638,750 26.16 4,504,500 6.00 

马成贤 7,725,000 10.29 7,725,000 10.29 5,793,750 7.72 1,501,500 2.00 

跃承合

伙 
- - - - 16,477,500 21.95 16,477,500 21.95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实际控制

人由朱从利、赵秀娟变更为凤阳县财政局，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

由朱从利变更为凤阳县小岗跃承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变更的具体情况 

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原控股股东：朱从利，原实际控制人：朱从利、赵秀娟 

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新控股股东：凤阳县小岗跃承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实际控制

人：凤阳县财政局 

二、本次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 
凤阳县小岗跃承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凤阳县财政局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 

设立日期 2025年 12月 31日 

实缴出资 11135.06 万元 

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中都街道明中都旅

游文化商业街 C02-5号楼商业 101号 

邮编 233199 



所属行业 投资与资产管理 

主要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26MAK5FXJQ33 

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是否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是否存在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等严重失信行为 

否 

 

（二）实际控制人 

名称 凤阳县财政局 

类型 政府机关 

实际控制人名称 -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是否

存在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等严重

失信行为 

否 

其他相关情况 无 

 

三、本次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凤阳县财政局获得公司实际控制权，公司成为凤阳县小岗产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小岗产投”）的控股下属公司，小岗产投将整体把握格利尔的

经营计划和业务方向，依据公司行业特点和业务模式，制定发展战略，将格利尔

纳入小岗产投的战略发展规划中，通过资源导入、协同发展以增强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小岗产投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的要求，利用其自身资源为



格利尔引进更多的战略及业务资源，助力格利尔长期、健康发展，为全体股东带

来良好回报。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

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动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本次变动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二）履行的批准和审议程序 

本次变动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2026 年 2 月 12 日，公司收到凤阳县

小岗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凤阳县

濠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收到凤阳县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文件

《关于同意凤阳县小岗产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协议收购格利尔控制权的批

复》（凤国资[2026]8 号）。 

本次变动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

序 
否 

 

（三）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五、备查文件 

《关于同意凤阳县小岗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协议收购格利尔控

制权的批复》（凤国资[2026]8号） 

《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格利尔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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